
（2022）浙0503民初3830号
徐跃华：本院受理的原告管金贵与被告徐跃华的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预交上诉费用通知书。
判决如下：限被告徐跃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原告管金贵借款本金7000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借款
本金7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诉讼费610元，由被告徐跃华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331号
姚新琴：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利燕与你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下：限被告姚新琴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何利燕借款1万元及相应
的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1万元为基数，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标准自2022年9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
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610元，由被告姚新琴负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10号

徐旭日: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山竹海绵有限公司与被
告徐旭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73935元及逾期支付利息(以73935元为基数
自2022年1月31日期按照前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未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本案依法由杨敏担任审判员，定于2023年4月
10日14点00分在递铺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91破6号

2021年3月25日，本院根据杭州图宁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邦博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2021年6月16日，本院已裁定认可《浙江邦博机
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目前，管理人已处置完
毕浙江邦博机械有限公司名下资产目完成主要分配工
作，并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相关后续工作。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3年1月17日裁定终结浙江邦博机械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特此公告。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256号
杭州翊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绍

兴市上虞舜通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翊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证据副本、简转普裁定书。原告诉称，被告从事建
筑材料制造，原告向被告供应粉煤灰。自2020年7月起，
原告陆续向被告供应二级粉煤灰，并根据被告指示将二
级粉煤灰送往被告承接的中建八局绍兴智慧快速路项目
工程。截至起诉之日，原告共向被告供应二级粉煤灰价值
1066017.4元，被告共支付货款839438.6元，尚有货款
226578.8元未付，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迟迟未付，故
原告起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本案于2023年4月11日10
时00分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438号
邱毅鹏：本院受理原告方晨珣与被告邱毅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43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法院：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偿还原告欠款本金3700元；2、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保
全费用均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罗华，定于2023
年4月4日10时10分在本院第7法庭（兰溪街210号）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12号
周玉婷、周灿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世伟、周玉婷、周灿栋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30日上午
9时00分在仙华法庭第一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287号
王廷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不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42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限被告王廷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垫付的交强险
赔偿款120000元及利息（从2022年12月1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期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3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王廷
钊负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92号
徐法良（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住浙江省常山

县辉埠镇黄坞岭村石山底）：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成成挖
掘机租赁店诉被告徐法良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挖机
挖土费用33490元，并按1分利计付自2022年1月1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何金阳独
任审判。本案定于2023年4月10日10时00分在东阳市
人民法院南马法庭第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6257号
陈鑫（住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西山村外西山29号，

公民身份证号：330127199809223915）：本院受理原
告杨滨庆与被告陈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请求判令被告
陈鑫归还原告701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2%
计算至款清之日（利息从2022年8月3日开始计算）。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3年4月27日上午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18审
判庭西门四楼。承办人：永康市人民法院俞小旬。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887号

董方开（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街道桥棚村场
尚4组1号）：本案受理原告李建明与被告董方开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784民初588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由被告董方开支付原告李建明加工款
3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董方开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933号

朱振跃（住浙江省武义县泉溪镇华山村辉三路18
号）:本案受理原告李妙苏与被告朱振跃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22)浙0784民初59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由被告朱振跃归还原告李妙苏借款30000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11月24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七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
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
告朱振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293号

祝向阳、杨芝成:本院受理原告郑建敏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7293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要求你:1、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宋贤良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人民币3万元;2、判令被告宋贤良支付原告违约金
13800元(违约金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率14.8%的四倍
计算，自2019年10月16日至2022年10月15日共计
13320元，之后违约金据实计算至被告还清本金之日止);
3、判令被告祝向阳、杨芝成对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4日9时00
分在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68号
蔡杭:本院受理原告黄童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开庭传
票等。原告黄童波起诉要求你归还借款30000元及
利息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
到，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3181号
应金钢：本院受理原告徐春与被告应金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825民初318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应金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徐春借
款本金19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2年1月26日
起至款项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应金钢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春律师费损失6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28
元，由应金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塔石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70号

葛宏祥: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70号原告王
士友与被告葛宏祥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葛宏祥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特此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4月3日)。原告要求被
告返还借款8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
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666号

徐祖国、陈元贤:本院受理原告武振岭与你们与破产
有关的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送达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1004民初 6666 号民事
判决书:一、被告徐祖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武振岭支付台州市妥诚装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的债务人民币13306元。二、驳回原告武振岭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4元，保全费15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47元，由被告
徐祖国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728号
黄慧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与被告黄慧燕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1004民初572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黄慧燕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透支款本金
89145.26 元及截至 2022 年 8 月 7 日的利息、费用
70840.77元，并支付自2022年8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以月利率2%为限)；同时给
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元、支付令申
请费1605元。案件受理费3562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1民初4320号
浙江碧美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玉环

广进土石方回填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智仪、浙江碧美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单
位注册地不存在，法定代表人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特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1021民初432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限被告浙江碧美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玉环广进土石方回填有限公司
违约金9万元；二、被告刘智仪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

（原告已预交2300元），由被告浙江碧美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刘智仪共同负担。（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
诉案件受理费205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期满
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
政局；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市分行营业中心；收款银
行账号：6228400367898857362）。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814号
尹俊俊：本院受理原告张在登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081民初81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6日上午8时40分至9时40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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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签订日期：
2022年12月20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浦发银行联系电话：0571- 87366170
东方资产联系电话：0571-8699478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2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11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贷款发放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债务人

浙江缙达环保纤维有限公司

巨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森皮革有限公司

浙江宏源无纺布有限公司

浙江美特康革业有限公司

浙江富邦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圣鸿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正茂皮业有限公司

浙江开泰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丰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振宏伞业有限公司

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39012013280195
39012013280460
39012014280031
39012014280034

CD39022014880093
CD39022014880110

39022014280088
39022014280078
39022014280042
39022014280044
39022014280023

CD39022014880008
CD39022014880015
CD39022014880016
CD39022014880031

39022015280034
39022015280036
39022015280030
39012014280449
39012014280447
39022014280038
39022014280043
39022014280041
39012015280380

39022014280028
39022014280027

CD39022014880039
39012013280048
39012013280122
39012013280133
39012013280465
39012010280201
39012010280150
39012010280189
39022014280069
39012014280206

CD39012014880104

本金余额
5,500,000.00
721,097.34

4,900,000.00
6,000,000.00
3,575,527.62
8,369,087.64
6,000,000.00
2,828,416.43
2,500,000.00
3,500,000.00
5,000,000.00
1,154,691.95
2,500,000.00
1,946,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0
3,908,937.84
6,969,999.39
8,000,000.00
9,000,000.00
2,066,276.68
4,000,000.00
8,000,000.00
13,198,465.66

5,000,000.00
2,488,076.53
4,923,000.00
7,839,706.98
3,818,535.45

0.00
10,687,933.29
7,800,000.00
23,887,831.04
6,000,000.00
2,000,000.00
1,782,828.00
1,316,380.16

欠息余额
10,606,923.48
5,408,163.45
9,207,426.92
11,160,614.62
9,155,441.01
15,825,111.69
5,578,386.80
3,602,502.43
4,196,326.16
5,872,553.74
8,446,885.78
3,898,248.83
8,181,828.59
6,361,641.93
9,583,082.88
11,178,080.26
5,955,216.65
5,025,878.90
8,943,331.68
10,072,776.67

351,954.92
474,396.00
949,856.45

9,280,177.99

6,367,873.32
4,050,630.72
14,376,594.86
6,429,517.55
4,997,391.36
4,468,913.46
26,975,931.05
10,741,977.38
31,274,635.21
8,156,029.52
3,608,842.40
4,977,334.13
10,843,050.79

代垫费用

0

25,000.00

0

0

0

0

0

0

0

0

285000.00

0

担保人

浙江南方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浙江星球棋牌有限公司、赵子群、潘乾许

浙江迦密山重型锻造有限公司、王明华、潘玉霞、巨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丽水华峰布业有限公司
吴正华、陈少萍、浙江大森皮革有限公司

浙江中奥革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永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朱秀仁、林小梅、缪可品、徐丽容、浙江宏源无纺布有限公司

龙泉市荣泰钢管有限公司、张宪杰、邵康崇、浙江美特康革业有限公司

浙江锦一无纺布有限公司、邵应达、陈建设、浙江富邦布业有限公司

寿光圣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圣鸿集团有限公司、胡启洪、胡丽青、浙江圣鸿实业有限公司
丽水华峰布业有限公司、汪振崇
汪建波、郑福南
浙江正茂皮业有限公司
浙江真心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李非宇
王芸
梅文华 吴爱健 梅雷
龙泉市亿林木制品厂、吴正树
张传长、浙江振宏伞业有限公司
瞿章水（已去世）、徐承春

丽水华峰布业有限公司、胡寿锋、张玉琴、张德强、王岩峰、
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

经浙江甬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决定解散浙江甬

望（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现公告如下:浙江甬望

（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已成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由清算组负

责清偿，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权利;有关债务人、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交付财产。清算组联系电

话:18658455330;联系人:晏女士；地址: 宁波市镇海区镇海

大道中段432号鼎信大厦1401室。

浙江甬望（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清算组
2023年2月14日

注销公告
杭州鑫杭制衣厂 税号：330100793654732 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及公章均丢失。 杭州鑫杭制衣厂
2023年2月14日

遗失声明
兹证明，我单位民警方星懿遗失人民警察证，证件

号：210050。 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办公室
2023年2月14日

证 明


